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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7年 10月 25日秘书长给安全理事会主席的信 

 谨随信转递禁止化学武器组织技术秘书处的一份说明，其中详细介绍了针对

该组织阿拉伯叙利亚共和国实况调查团的工作而采取的措施和作出的决定(见附

件)。 

 请提醒安全理事会成员注意本信及其附件为荷。 

 

安东尼奥·古特雷斯(签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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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原件：阿拉伯文、中文、英文、法文、俄文和西班牙文] 

 谨附上禁止化学武器组织技术秘书处的一份说明，其中介绍了针对实况调查

团的工作而采取的行动和作出的决定(见附文)。最近就实况调查团的工作以及不

向汉谢洪派出调查团的决定提出了一些看法和问题。我认为禁止化学武器组织应

提供本说明，以帮助澄清状况。 

 我已向《关于禁止发展、生产、储存和使用化学武器及销毁此种武器的公约》

所有缔约国分发本说明。 

 

艾哈迈德·于聚姆居(签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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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文 

[原件：阿拉伯文、中文、英文、法文、俄文和西班牙文] 

  技术秘书处的说明 

  关于禁止化学武器组织实况调查组何以未部署到汉谢洪的进一步澄清 

1. 禁化武组织实况调查组在其“禁化武组织派往叙利亚的实况调查组关于在阿

拉伯叙利亚共和国汉谢洪发生的一起指称事件的报告(2017 年 4 月)”(S/1510/2017，

2017 年 6 月 29 日)(下称“实况调查组的报告”)中得出了如下结论：虽然尚未满

足对汉谢洪进行安全访问的条件，但已有为数众多的人员-其中的部分人已死亡-

中了沙林的毒，而引起中毒的此次释放可能始于来自马路附近的 1 个弹坑，其位

置靠近该镇北部的数个筒仓。实况调查组进一步认定：只能将此种释放判定为使

用了附表 1(A)化学品中的沙林作为化学武器1
 。 

2. 技术秘书处(下称“技秘处”)忆及于 2014 年 5 月成立实况调查组的如下目的：

“负责查明关于在阿拉伯叙利亚共和国发生的为敌对目的而使用了有毒化学品

(据报为氯)的指控的事实真相”。而其成立的依据是《化学武器公约》(下称“《公

约》”)授予禁化武组织总干事随时努力捍卫《公约》的宗旨和目标的权力，而且，

禁化武组织执行理事会(下称“执理会”)的相关决定和联合国安全理事会第

2118(2013)号决议进一步强化了此种授权。 

3. 实况调查组的职责范围2
 经由禁化武组织和阿拉伯叙利亚共和国通过禁化

武组织总干事与阿拉伯叙利亚共和国政府分别在 2014 年 5 月 1 日和 10 日进行的

换文而共同商定。 

4. 如联合国安全理事会第 2209(2015)号决议所忆及的那样，实况调查组继续开

展工作一事由执理会在其第EC-M-48/DEC.1号决定(2015年 2月 4日)和其后的第

EC-M-50/DEC.1 号决定(2015 年 11 月 23 日)中予以批准。这两个执理会决定以及

第2209(2015)号决议均要求实况调查组对有关叙利亚境内的化学武器指称使用事

件的所有现有资料进行研究，其中包括由阿拉伯叙利亚共和国和其它方面提供的

资料。 

5. 关于成立禁化武组织 -联合国联合调查机制的联合国安全理事会第

2235(2015)号决议也述及了实况调查组的目的，即“在禁化武组织调查团认定或

已经认定包括氯在内的化学品或其他任何有毒化学品在阿拉伯叙利亚共和国境

内的某一事件中被用作或可能被用作武器的地方，尽最大可能查明阿拉伯叙利亚

共和国境内实施、组织、资助或以其他方式参与把包括氯在内的化学品或其他任

何有毒化学品用作武器行为的个人、实体、团体或政府”3
 。 

__________________ 

 1 S/1510/2017 的第 6.25 段。 

 2 技秘处的说明(S/1255/2015*的附件，2015 年 3 月 10 日；及其 Add.1，2015 年 3 月 13 日。) 

 3 联合国安全理事会 2235(2015)号决议的执行部分第 5 段。 

https://undocs.org/ch/S/1510/2017
https://undocs.org/ch/S/RES/2118(2013)
https://undocs.org/ch/S/RES/2209(2015)
https://undocs.org/ch/S/RES/2209(2015)
https://undocs.org/ch/S/RES/2235(2015)
https://undocs.org/ch/S/1510/2017的第6.25段
https://undocs.org/ch/S/1255/2015*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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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实况调查组的授权调查范围并不包含确定指称使用的责任归属的任务4
 。在

上述法律框架内，实况调查组开展了对于 2017 年 4 月 4 日在汉谢洪发生的事件

的调查。 

7. 技秘处谨此强调：实况调查组采用了既定的方法和程序来调查该事件，这与

此前的调查所使用的方法相符。实况调查组的报告的第 3部分详细阐述了该方法。

实况调查组的方法的 3 个根本原则之一就是：确保对证据的收集采用适当的监管

链程序。从实况调查组收集或接收包括样本在内的证据之时起，实况调查组遵守

了适用于进行化学武器指称使用调查的最严格的禁化武组织准则和程序(如实况

调查组的报告的附件 1 所列)，从而坚持了上述原则。 

8. 由于无法在事件发生后很快就赶到事发地点，实况调查组在收集证据方面遇

到了限制。在这种情况下，实况调查组要求其它方面提供的证据应尽可能地以照

片、视频短片或证人证词加以佐证。实况调查组分析并评判了这些证据，同时考

虑了实况调查组的接收来源和接收点与提交此类证据的各方提供的佐证之间在

监管链中的分离程度。 

9. 实况调查组关于汉谢洪事件的报告的结论的依据如下：收集到的作为一个整

体、内容一致且得到了佐证的一整套证据，其中包括由阿拉伯叙利亚共和国提供

的证据，而非孤立地获得的单个的证据。技秘处进一步忆及以下情况：实况调查

组对其进行了充分监管的生物医学样本提供了无可辩驳的证据，即部分人员中了

沙林或一种沙林类物质的毒。 

10. 关于实况调查组对汉谢洪的指称使用事件发生地点的访问的问题，如实况调

查组的报告所述，这是处于阿拉伯叙利亚政府的有效控制范围之外的一个地区5
 。

因此，并应技秘处的请求，1 名来自联合国秘书长叙利亚问题特使办公室的谈判

专家加入了实况调查组。他与若干相关人员和团体就实况调查组安全进入该地点

进行了沟通。在这些沟通的后期，实况调查组访问了大马士革，并随时准备在有

令人信服的理由的情况下部署到汉谢洪。 

11. 然而，向联合国安全和安保部申请安全审批的正式程序却从未启动。如已认

定实况调查组为履行其关于查实是否已将化学品用作武器的任务授权而获得的

证据不足，则本会已启动了该程序。在此方面，如禁化武组织总干事在于 2017

年 7 月 5 日举行的执理会第五十五次会议上作的发言所述，基于包括由阿拉伯叙

利亚共和国提供的样品在内的所有收集到的证据，一俟实况调查组肯定地确认在

2017 年 4 月 4 日出于敌对目的而使用了沙林，则失去了证明应该进行现场访问的

足够理由。特别是由于实况调查组的任务授权仅限于确定是否使用了化学武器，

向汉谢洪进行部署所带来的安全风险远远超过了为基于各类证据(包括由阿拉伯

叙利亚共和国提供的证据)而已被查明的事实进行任何补充佐证的价值。因此，

__________________ 

 4 EC-M-48/DEC.1 的序言部分第 5 段；EC-M-50/DEC.1 的序言部分第 6 段；联合国安全理事会

第 2235(2015)号决议的序言部分第 8 段。 

 5 S/1510/2017 第 7 段。 

https://undocs.org/ch/S/1510/2017第7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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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干事决定实况调查组将不对汉谢洪进行实地访问，且未向联合国安全和安保部

提交关于获得安全审批的正式申请6
 。 

12. 关于实况调查组访问谢拉特空军基地的可能性，技秘处重申其如下观点：实

况调查组缺乏在该地点开展调查的任务授权和权力。实况调查组的任务授权仅限

于查明是否曾将化学品用作武器这一事实，而查明在汉谢洪发生的可能的化学袭

击的事发地点则已属对该任务授权的越权。基于充分且无可辩驳的证据，在实况

调查组的报告的结论中确认了这一事实。 

13. 最后，实况调查组得出了如下结论：造成中毒的沙林的释放可能源自马路附

近的 1 个弹坑，其位置靠近汉谢洪镇北部。如实况调查组的报告所述，实况调查

组收到的关于发散机制的资料有限，因此无法就该具体事宜得出确凿结论7
 。尽

管如此，实况调查组执行了其任务授权，即以专业且不偏不倚的方式确认了沙林

曾于 2017 年 4 月 4 日在汉谢洪被用作武器。 

 

__________________ 

 6 按照禁化武组织与联合国安全与安保部之间的谅解备忘录(2011 年 8 月 24 日)，禁化武组织必

须完全遵照联合国安全和安保部派驻在办事机构的指定干事关于安全事项的指示。 

 7 S/1510/2017 第 1.6 段。 

https://undocs.org/ch/S/1510/2017第1.6段

